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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文件

元人发〔2020〕38号
───────────────────────────

元谋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县人民政府《关于

元谋县 2020年政府债务限额及专项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报告》的决议

（2020年9月30日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元谋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县人民政府《关于元谋县 2020年政府债务限额及专项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报告》，并对元谋县 2020年政府债务限额及专项

预算调整方案（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县人大财政经济委

员会《关于元谋县 2020年政府债务限额及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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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元谋县 2020年

政府债务限额及专项预算调整方案。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认真抓好落实。

附件：对县人民政府《关于元谋县 2020年政府债务限额及

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

元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 10月 13日

元谋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3日印发



— 3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对县人民政府《关于元谋县 2020年

政府债务限额及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

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

——2020年 9月 30日在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上

县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永刚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预算法》和《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的规定，县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对县人民政府《关

于元谋县 2020年政府债务限额及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

报告》及时进行了初审，形成了初步审查意见。9月 24日，县

人大财经委召开会议，听取部分州、县人大代表、部分县人大常

委会财政经济专家库成员的意见建议，同时进行了审查。经审查，

同意这个报告。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2019年末我县的政府性债

务限额为 114,67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82,670万元，专项债务

32,000万元），债务余额为 102,090.96万元，全部为地方政府债

券（其中：一般债务为 70,090.96万元，专项债务为 3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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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级核定我县 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147,130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 87,930万元，内债 86,768万元，外债 1,162万元；专

项债务 59,200万元），在 2019年政府债务限额的基础上增加

32,46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内债 5,260万元，专项债务 27,200

万元）。

新增专项债券资金项目安排情况。按照《楚雄州财政局关于

下达 2020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限额的通知》（楚财债〔2020〕39

号），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5,260万元项目 1个（为非贫困县易地

扶贫搬迁建设项目），新增专项债券安排的债券资金 27,200万元

共 4个项目（其中：元谋县人民医院分院（二期）建设项目 14,000

万元、元谋县工业聚集区小雷宰片区供排水设施建设项目 3,600

万元、元谋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项目 4,000万元、元谋县

县城区停车场建设项目 5,600万元）。

抗疫特别国债资金项目安排情况。2020年州下达我县抗疫

特别国债资金 10,548万元 3个项目（其中：困难群众救助补助

资金 48万元、元谋县元马古镇文化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工程项目

8,000万元、元谋县城供水改扩建工程 2,500万元）。

2020年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一般公共预算调整。

新增一般债务限额年初提前下达额度 82,670万元，已纳入年初

预算，本次新增限额 5,260万元，调整后一般债务限额为 87,93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将省政府转贷

给我县的 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27,200万元、2020

年州下达我县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10,548万元，纳入政府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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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调整后的 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情况是：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 24,932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39,528

万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27,200万元、新增抗疫特别国

债收入 10,548万元、再融资专项置换债券 1,780万元），政府性

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2,200万元，收入总计 66,660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 51,268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780万元

（为再融资专项置换债券），上解上级支出 350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调出资金 13,262万元，支出总计 66,660万元，收支平衡。

元谋县 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专项预算调整方案已经

2020年 9月 23日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 85次常务会议和 9月 29

日县十三届县委常委会第 170次会议审定同意。财政经济委员会

认为，县人民政府提出的 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专项预算

调整方案，贯彻落实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州、县党委要

求，符合《预算法》和《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规定，符合

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资金来源明确，支出安排有依据，预算

调整方案可行。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批准县人民政府提出的元谋

县 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专项预算调整方案和《关于元谋

县 2020年政府债务限额及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批准元谋县 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为确保本次常委会会议批准的元谋县 2020年度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及专项预算调整方案得到有效执行，进一步规范债务资金

管理，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项目收支预算执行。要严格按照本次常委会会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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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专项预算调整方案，及时下达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预算资金，

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按照项目预算绩效管理目标要求，在依法合

规、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专项

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加强项目统筹推进工作，按要求尽

快形成实物工程量。尽早安排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将资金兑现到

位，发挥资金使用效益。积极争取和统筹安排财力，承担和落实

债券还本付息责任。

二、健全专项债务预算管理。要根据国家债券资金管理的有

关规定，坚持专项债券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不得用于

经常性支出和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稳经

济社会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要将专项债务

收支、还本付息及专项收入全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按照

专门设置的预算收支科目单独核算和全面反映，优先安排支出保

障到期专项债券本息偿还。县级相关部门要履行好债券资金的行

业监管职责，及时跟踪资金使用动态，加强监督检查，2020年

12月 31日前，将调整方案涉及债券资金的使用情况报送县人大

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

三、坚决守住债务风险底线。要进一步规范举债融资行为，

严格执行预算法和财政部关于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规

定。完善政府债务管理，规范相关项目实施，盘活存量资金资产，

严格控制新增债务，积极化解存量债务。进一步健全风险预警和

处置机制，落实管理责任，将债务管理穿透到项目主管部门和单

位，分解落实风险防控责任，坚决守住我县不发生系统性债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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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底线。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